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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說明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有關政府機關（構、學校）比例進用原住

民之規定？再請先分別說明官僚組織「消極代表性」與「積極代表性」

的意義，並論述該規定所反映的是那一種代表性？（25 分）

二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之任用，應具有左列資

格之一：一、依法考試及格。二、依法銓敘合格。三、依法升等合格。」

試說明依法考試及格、依法銓敘合格、依法升等合格的意義。（25 分）

三、試說明基於公務人員身分而來的財產請求權包括那些項目？其各自內

涵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績效考評是否符合程序正義是受關注的議題，試問可以從那些面向檢視

行政機關的績效考評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？（25 分）


